附件1
    

拉萨市第二届工艺美术大师评审

参选申报表




姓    名：                           

专业类别：                           

工作单位：                                                  





拉萨市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办制
2026年5月


填表须知

1.本表系拉萨市第二届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参选申报专用报名表，由拉萨市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办统一编制。
2.本表作为拉萨市第二届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参选申报摸底报名用表，由拉萨市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办下发、汇总、存档管理。
3.申报拉萨市第二届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参选申报表，由申报人本人如实填写。
4.表内项目本人没有的，一律置空；可用钢笔（签字笔）书写，字迹要端正、清晰；也可用计算机填写、打印。
5.表中各项要严格按照规定的字数填写，不得超长（详见填表说明）。
6.单位指具体工作单位（包括不同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专业合作社、个人工作室等。）
7.填表前须认真阅读《填表说明》，如遇疑问可向发表部门咨询。




拉萨市第二届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参选申报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2寸蓝底
本人头像照片

	出生年月
	
	学位
	
	

	毕业时间
	
	学历
	
	

	毕业院校
	
	籍贯
	
	

	从事专业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从业时间
	

	单位性质
	
	职务
	

	专业职称/技术等级
	
	在岗状态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专业类别
	
	单位电话
	

	


工
作
经
历



	











	作品展示（图片粘贴处）


注：每人参选作品限制在1件（套）。
作品尺寸要求：平面类（唐卡、藏毯、书法等上墙展示作品）参选作品含装裱尺寸最高不超过2m、最宽不超过1.2m；
立体类参选作品高不超过1m、宽不超过80cm、直径不超过70cm、重量不超过25KG。


	作品创作简介（100字以内）：




	工作单位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经信部门初审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拉萨市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办资格预审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1.姓名：用字要固定、规范，与本人身份证所用姓名一致。
2.性别：根据本人的实际情况选择。
3.民族：根据本人的实际情况选择。
4.出生日期：用公历，用“-”分隔年、月、日，如1986-03-01。
5.学位：国家承认的最高学历。
6.毕业院校：最高学历毕业学校。
7.籍贯：根据本人的实际情况选择。
8.从事专业：指现正从事的专业。
9.政治面貌：根据本人的实际情况选择。
10.工作单位：指本人的工作单位名称。
11.参工时间：填至月，如199509。
12.单位性质：填写下列类别之一：
公有经济企业单位/公有经济事业单位/非公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其他
13.职务：指现正在担任的最高职务。高等学校行政职务只填至校系两级。
14.专业职称/技术等级：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专技职称，或者技能人才技术等级。
15.在岗状态：填选下列几种状态之一：在岗/离退休  
16.身份证号码：本人二代有效身份证号码。
17.手机号码：确保联系畅通的本人持有手机号码。
18.专业分类：填写下列类别之一：
（1）工艺雕刻（木雕、石雕、玉雕、骨雕、皮雕、竹雕等）；
（2）工艺陶瓷（陶器、瓷器、陶艺、瓷雕、瓷板等）；
（3）工艺印染（扎染、印染、天然染色等）；
（4）工艺织绣（堆绣、挑绣、贴花、氆氇、邦典、毛哗叽等）；
（5）工艺编结（线编、结绳、竹编、柳编、藤编等）；
（6）工艺织毯（卡垫、地毯、藏被、毛毯等）；
（7）金属工艺（金银铜铁锻造、铸造、錾刻、错金错银等）；
（8）漆器工艺（漆画、大漆、漆器等）；
（9）工艺家具（藏柜、藏桌、藏式床、佛龛等）；
（10）首饰工艺（男女传统首饰、珠宝镶嵌、掐丝等）；
[bookmark: _GoBack]（11）其他工艺（手绘唐卡、泥塑、皮具、藏纸、藏香、藏文书法、酥油花、彩砂画、传统乐器、藏式彩绘、民族传统服装与鞋帽等具有西藏特色的传统工艺种类）。
19.单位电话：按区号—电话号码形式填写，如0893-7834259。
20.须填写所在单位意见并加盖公章。
21.本表设计的县（区）经信报名推荐意见与拉萨市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办资格预审意见一栏可空置。






附件2

《拉萨市第二届工艺美术大师评审》
[bookmark: _Toc20658][bookmark: _Toc13460]参评作品真实性承诺书

拉萨市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办：
按照《拉萨市第二届工艺美术大师评审》有关规定程序，现将承诺本人自愿选送的“拉萨市第二届工艺美术大师评审活动”参评作品为本人独立设计并制作，对其知识产权属性和真实性不存在争议。如被他人检举，并经监督检查组核实，确属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冒名顶替，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特此承诺

承诺人姓名（签字并按手印）：                                         

承诺人身份证号：                                                      

承诺人联系电话：                                                    

承诺书签署日期：                                           




附件3

《拉萨市第二届工艺美术大师评审》
参评宣誓书
本人郑重宣誓如下：
一、严格遵守拉萨市第二届工艺美术大师评审的各项规章制度、评审流程和相关要求，自觉服从评审办的统一安排，积极配合评审工作的有序开展，不擅自违反、规避评选程序，不干扰评选正常秩序。
二、秉持诚信参评原则，保证本人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无任何虚假信息、伪造材料或隐瞒实情的行为，自觉接受评审办、评审专家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三、尊重评审专家的专业评审，认可评审专家的专业判断和评审意见，自觉维护评审专家的权威，不向评审专家施加任何不正当影响，不私下接触评审专家、不打探评审细节、不干预评审过程，恪守评审保密规定。
四、尊重本次评选的最终结果，无论评选结果如何，均自愿接受，不质疑评审结果的公正性，不提出无理申诉、不纠缠吵闹、不聚众闹事，不采取任何过激行为干扰评选后续工作及社会公共秩序。
五、参评期间，自觉维护评选活动的严肃性和公信力，与其他参评人员友好相处、公平竞争，不恶意诋毁、诽谤其他参评人员及作品，不从事任何影响评选公平性的违规违纪行为。
若本人违反上述任何一条宣誓内容，自愿接受评审办的相应处理，包括但不限于取消参评资格、收回相关荣誉（若已获得），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自觉接受行业监管和社会监督。
本宣誓书自本人签字之日起生效，特此宣誓。


宣誓人姓名（签字并按手印）：                     

宣誓人身份证号：                                                       

宣誓人联系电话：                                                    

宣誓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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